
簡訊發送系統服務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甲方)

　　　　　　開店一二三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同意經由乙方之通路發送簡訊業務乙案，經雙方同意訂立互守條款如下：

第一條　　配合方式：(1)乙方提供後台簡訊管理介面供甲方傳輸檔案及發送簡訊使用。
　　　　　　　　　　(2)甲方自行將應發送簡訊資料在後台設定並發送。
第二條　　付款方式：(1)甲方必須先在乙方系統儲值後，才可使用簡訊系統發送簡訊。
　　　　　　　　　　(2)儲值單位每次為新台幣壹萬元，甲方每次應儲值至少一單位，甲方應於合約期
　　　　　　　　　　     限內使用完畢，如於合約屆滿、終止時尚有餘額者，視為甲方無條件放棄。但
　　　　　　　　　　     有延長續約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價款金額：(1)當月發送通數之金額，計費單價如下(含稅)：

　　　　　　　　　　(2)本合約計價方式，以使用者送達簡訊數量計價。
　　　　　　　　　　(3)當行動電話通訊業者調整通訊費率時，簡訊通訊費用將隨之調整，但乙方需事
 　　　　　　　　　　　先以書面通知甲方，並與甲方協議調整簡訊通訊費，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則本
　　　　　　　　　　　 合約逕行失效，合約雙方不得異議。
　　　　　　　　　　(4)乙方應負責正確傳送甲方之提供之簡訊資料，不得有增、刪、修改之情事，並
　　　　　　　　　　　 保證簡訊資料傳送安全及保密責任。
第四條　　合約期間及終止：
 　　　　　　　　　   (1)本合約自民國 ˍˍˍ年ˍˍ月ˍˍ日至 ˍˍˍ年ˍˍ月ˍˍ日止，為期一年，甲方得於合約終
　　　　　　　　　　　 止日二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合約，本合約期滿前一個月，甲方如未以
　　　　　　　　　　　 書面提出合約終止之要求，則視同本合約期間自動延長一年，嗣後亦同。
　　　　　　　　　　(2)合約期間內，若任一方未能遵守本合約之約定，致他方或第三人受有損害時，
　　　　　　　　　　　 違約之一方應就他方或第三人所受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他方並得終止本合
　　　　　　　　　　　 約。 
　　　　　　　　　　(3)若簡訊發送內容有涉及色情、詐欺、違背善良風俗之情事，則乙方有權即時終
　　　　　　　　　　 　止本合約相關業務。
第五條　　其　　他：(1)本合約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本合約正本為壹式二份，由雙方各執壹份俾資信守，甲乙雙方代表茲聲明，對
　　　　　　　　　　　 本約全文於簽字蓋章之前已詳細審閱，並有權代表各該方簽訂本合約。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開店一二三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安晨妤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01號5樓

品　名

商務簡訊 國內簡訊每通1點(每點0.85元)

國外簡訊每通使用3點商務簡訊

本合約自中華民國 _____ 年 ____ 月 _____ 日 至 _____ 年 ____ 月 _____ 日止，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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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發送通數

0.85元/通

2.55元/通

金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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